
 

 

盈康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盈康生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盈康生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就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于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青岛盈康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

康医管”）持有的苏州广慈肿瘤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并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鉴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盈康医管拟就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对价、支付方式及业

绩承诺期内容进行调整，并签署《关于苏州广慈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

协议补充协议（二）》《关于苏州广慈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之业绩补偿协议补充

协议》，公司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的交易对价、对价支付以及交割安排、

业绩承诺期内容作了相应调整，并编制了《盈康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四次修订稿）》及其摘要。公司聘请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2021年6月30日作为审计基准日对公司编

制的备考财务报表进行了补充审阅，出具了《备考审阅报告》。 

经审核，我们认为：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后，因拟减少的交易标的交易作价

占原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的比例超过20%，参考相关规定，本次重组方案的调整

构成重大调整。调整后的方案使得本次交易对应的交易市盈率进一步降低，能

够对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形成有力的保护，能够进一步促进本次交易的顺利进

行，本次交易的完成将加快医疗服务板块的业务拓展和业务协同，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对本次调整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相关内

容表示认可，并同意将《关于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关于 <盈康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四次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

的业绩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的议案》和《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备考审阅报告的

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盈康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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